（结构）专业审查意见
	建设单位
	丹阳市云阳第一中心幼儿园
	工程名称
	加固加接改造

	基础形式
	筏  基
	抗震等级
	二 级

	结构体系
	框  架
	场地类别
	Ⅲ 类

	一.强制性条文: 

1. 经抽查：一层近靠9轴的两个柱钢筋计算量900mm2，配2φ20+1φ16，配置量小于计算量，此处框架梁下部钢筋计算量700mm2，配2φ20，不符合GB50011-2010（2016年版）-5.4.2条规定。
二.安全性问题: 
（无）
三.强制性标准  

1. 计算书：
   1）缺梁、板荷载统计过程；缺现浇板配筋简图
2）总信息中应定义自动计算最不利地震方向的作用影响。
3）局部筏板配筋小于计算值；局部筏板反力大于地基承载力。
4）本项目为砌体砖混结构，按砖混受力特性合理增柱补强（4/2轴交A轴处GZ需加固）。加固设计应按照加固计算软件进行计算，并提供计算资料。        
四.设计深度
 1. 因现有规范、标准已提高要求，不建议南楼屋面作为幼儿活动场所。
2. 屋面重做防水时不得增加屋面荷重。
3. 砼加固施工应保证新增构件和部件与原结构连接可靠，新增截面与原截面粘结牢靠，形成整体共同工作。改造加固的施工应采取措施，避免或减少损伤原结构构件，对可能导致的倾斜、开裂或局部倒塌等现象，应预先采取相应安全措施。

4. 本工程砼构件配筋请按计算成果进一步自校，并回复自校结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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